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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 114 學年度「國民小學身心障礙類班實施要點暨排課規劃實務分享」 

研習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 

(一) 特殊教育法第 18 條 

(二)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 

(三) 新北市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資源班實施要點 

(四) 新北市立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實施要點 

(五)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 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 

二、目的 

(一) 依〈新北市國中小身心障礙資源班實施要點〉重要規範，說明國小身心障礙資源班（以下

簡稱資源班）服務內涵，建立本市國小資源班服務模式轉變之共識，強化資源班教師之角

色與功能，以促進融合教育之推動與實施。 

(二) 依〈新北市立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實施要點〉重要規範，說明本市國民

小學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殊教育班（以下簡稱特教班）在課程規劃、學校人員運作及融合教

育概念等面向之規劃與實施，提升特教班教師的班級運作及規劃課程之相關知能。 

三、辦理單位 

(一)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(二)承辦單位：新北市第二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

(三)協辦單位：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民小學 

四、研習日期及名額 

(一)國小特教班：115 年 5 月 08 日（星期五）13：30-16：30 

(二)國小資源班：115 年 5 月 20 日（星期三）13：30-16：30 

五、研習地點 

(一) 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民小學（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 133 號） 
(二) 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民小學（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413 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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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研習對象及名額 

(一) 對此議題有興趣之本市國小特教班、資源班特教教師及特教相關行政人員。因應不同班型

之需求，兩場次之研習內涵與重點不同，請教師依任教班型報名 

(二) 特教班場次錄取40名，資源班場次錄取60名，如額滿，將依下列順序錄取： 

1. 本學年度任教該班型之初任特教教師（正式教師年資 3 年內）。 

2. 任教該班型且未參與過本研習之教師。 

3. 集特班場次部分，優先錄取學校設有 2 班以上集特班之特教教師。 

 

七、講師簡介：  

(一) 國小特教班場次： 

1. 邱筑君老師：新北市特殊教育輔導團身障分團全時輔導員/新北市立文山國中 

2. 廖冠評老師：新北市三重區永福國民小學 

3. 陳宛琪老師：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國民小學 

4. 林意婷老師：新北市五股區五股國民小學 

5. 葉香南老師：新北市林口區林口國民小學 

(二) 國小資源班場次：(依姓氏筆畫排列) 

1. 余詩怡老師：新北市特殊教育輔導團身障分團全時輔導員/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

2. 林郁婷老師：新北市特殊教育輔導團身障分團兼任輔導員/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民小學 

3. 林蘭菁老師：新北市特殊教育輔導團身障分團兼任輔導員/新北市八里區大崁國民小學 

4. 阮郁珺老師：新北市特殊教育輔導團身障分團兼任輔導員/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民小學 

5. 邱瑞美老師：新北市汐止區金龍國民小學 

6. 紀柔安老師：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 

7. 楊思淵老師：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

8. 楊博如老師：新北市中和區景新國民小學 

9. 郭雅惠老師：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民小學 

10. 陳思涵老師：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民小學 

11. 賴彥蓉老師：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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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研習時間及課程主題： 

場次 研習時間 課程主題 講師 地點 錄取人數 

國小 

特教班 

115/05/08 

（星期五） 

13：30-16：30 

(1)〈新北市立國民中小學身心障

礙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實施要

點〉說明與運作方式討論 
(2) 國小特教班分組排課實務分享 

邱筑君老師 
廖冠評老師 
陳宛琪老師 
林意婷老師 
葉香南老師 

頂溪

國小 
40 人 

國小 

資源班 

115/05/20 

(星期三) 

13：30-16：30 

(1) 〈新北市國中小身心障礙資源

班實施要點〉說明 
(2) 國小資源班排課運作實務分享 
(3) 資源班課程規劃與實施 

余詩怡老師 
林郁婷老師 
林蘭菁老師 
阮郁珺老師 
邱瑞美老師 
紀柔安老師 
楊思淵老師 
楊博如老師 
郭雅惠老師 
陳思涵老師 
賴彥蓉老師 

江翠

國小 
60 人 

九、研習時數： 

(一)本場次研習核予 3 小時研習時數，研習結束將依實際簽到退情形核發時數。 

(二)參加教師於研習結束後一週內，自行上網查詢研習時數登錄結果，若有相關疑問請於研習

後十天內，向新北市第二特教資源中心查詢，因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兩週後不受理時數更

動，故逾時不受理申復。 

(三)各場課程請準時完整參與，依〈新北市教師進修研習實施要點〉，遲到、早退或因故須中

途離開者，將予以扣除時數，凡缺席超過單次研習時數三分之一者，不核予研習時數。 

十、報名及錄取須知： 

(一)即日起至於各場次研習開始前一週，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（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）/首

頁選擇「研習報名」/選擇「開啟查詢」/輸入縣市「新北市」/依場次選擇本研習活動進行

報名；並請務必確認所填之 e-mail 信箱帳號是否正確，以便接收研習相關資訊。 

(二)若額滿將提早關閉報名系統，主辦單位保留審核權利。 

(三)每場研習前三日，於報名網頁公告錄取名單，並依據報名資料寄信通知研習網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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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假務處理：本局同意經錄取之教師於研習時間核予公假（派代）出席。 

(二)報名後不克出席之新北市教師，請依下列程序辦理： 

1. 主辦單位尚未審核錄取資格前，若尚在報名區間內，請自行於上開網站取消報名。 

2. 已經錄取或超過報名期限以至於無法取消者，請於研習前來信承辦單位，審核欄列為「請

假」。 

3. 研習當日臨時無法出席者，請於研習後 3 天內填妥「教育局特教科研習請假單」，核章後

掃描 e-mail 至新北市第二特教中心（promote@sec.ntpc.edu.tw）辦理請假事宜，假單請逕

至本市特教資訊網/研習資訊下載。 

4. 未經請假無故缺席者，將影響其他研習的錄取順位。 

(三)承辦學校不提供停車位，請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或自行處理停車事宜。 

(四)為響應環保，請自備環保杯。 

十二、承辦學校假務及敘獎：  

(一) 本局同意經錄取之教師與承辦學校工作人員（至多 2 人），於課程時間以公假派代方式登記

出席。 

(二) 承辦人員依據「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基準」第 12 項第 4 款、「新

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處理原則」第 4 點、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

第 7 條第 2 項第 3 款第 2 目、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第 6 條第 2 項第

3 款第 10 目、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附表第 2 項第 2

款辦理敘獎；另承辦學校工作人員依前述規定敘獎，參與人次 100 人以下，工作人員嘉獎 1

次以 4 人為限，含主辦人員 1 人嘉獎 2 次；參與人次達 101-150 人次，工作人員嘉獎 1 次以

5 人為限，含主辦人員 1 人嘉獎 2 次；參與人次達 151-200 人次，工作人員嘉獎 1 次以 6 人

為限，含主辦人員 1 人嘉獎 2 次；參與人次達 201 人以上，工作人員嘉獎 1 次以 7 人為限，

含主辦人員 1 人嘉獎 2 次。 

十三、本計畫報請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